
 

  
 
 

 

关于请组织申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2019 年赴俄罗斯专业人才计划（第二批）

项目的通知 
 

“长江—伏尔加河”高校联盟各中方成员高校： 

今年 7 月 12 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留基委”）在郑州组织召开了中俄大学联盟中方牵头高校

工作会议，会议研讨了当前国家公派赴俄罗斯留学人才培养

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政策。联盟中方秘书处相关负责人受

邀参会，并表达了希留基委为联盟提供公派指标，由秘书处

统筹联盟中方高校选派学生学者赴俄高校学习研修、开展科

研合作或课题研究的期望。 

近日，秘书处接国家留基委通知，2019 年赴俄罗斯专业

人才计划（第二批）正式启动，留基委特委托中俄“长江—

伏尔加河”高校联盟中方秘书处作为单独的受理机构，负责

受理联盟中方成员高校人员赴联盟俄方成员高校学习研修

的申请。 

请各成员高校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进行申报，并

于 10 月 25 日前将书面公函及推荐人选名单（附件 2）提交



 

  
 
 

 

至秘书处，由秘书处统一向留基委进行申报。最终录取结果

由国家留基委组织专家评审并确定，申报细则详见附件。 

特此通知。 

 

附件： 

1. 2019 年赴俄罗斯专业人才计划（第二批）遴选通知 

2. XX 高校推荐人选名单表 

3. “长江—伏尔加河”高校联盟成员高校名单 

 

 

“长江—伏尔加河”高校联盟中方秘书处 

2019 年 10 月 9 日 

 

 

（联系人：田小倩，电话:028-85407996，19983509907，

邮箱：uayv@s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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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赴俄罗斯专业人才培养计划 
（第二批）遴选通知 

 

为深化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的合作，培养既

精通专业知识又熟练掌握俄语的复合型人才，国家留学基金

管理委员会启动 2019 年赴俄罗斯专业人才计划（第二批）选

拔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 

1.访问学者：3-12 个月 

2.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36-48 个月（可含一年预科学习） 

3.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6-24 个月 

4.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24-36 个月（可含一年预科学习） 

5.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3-12 个月 

6.本科插班生：6-36 个月 

二、 资助学科、专业领域  

俄罗斯优势学科专业，包括精密科学、航空航天、机械

制造、新材料、石油工程、医学、物理、化学等理工类专业

以及法律、经济、历史、国际关系、社会学、新闻、文学创

作等人文社科类专业。艺术类、俄语语言文学专业除外。 

 



 

  
 
 

 

三、 资助内容  

访问学者、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本科插班生：国家留学基金提供资助期限内的奖学金及一次

往返国际旅费。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国家留学

基金提供资助期限内的学费、奖学金及一次往返国际旅费。 

四、 申请条件  

1.符合《2019 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派简

章》规定的申请条件。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热

爱祖国，具有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责任感和端正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具有良好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在学习中表现突出，

具有学成回国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使命感。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不具有国外永久居留权，

申请时年龄满 18 周岁。  

5.“长江—伏尔加河”高校联盟中方成员高校正式在校、

在职人员。 

6.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7.申请时应已获得拟留学单位出具的入学通知书（邀请

信）。 



 

  
 
 

 

8.类别条件 

访问学者：须为长江—伏尔加河”高校联盟中方成员高

校正式工作人员。申请人原则上应主持或参与研究项目、课

题。年龄不超过 50 岁（1969 年 10 月 20 日以后出生）。本

科毕业后应有 5 年以上工作经历，硕士毕业后应有 2 年以上

工作经历，对博士毕业的申请人没有工作年限要求。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须为长江—伏尔加河”高校联盟

中方成员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或在读一年级博士研究生。年

龄不超过 35 岁（1984 年 10 月 20 日以后出生）。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须为长江—伏尔加河”高校联盟

中方成员高校在读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 35 岁（1984 年

10 月 20 日以后出生）。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本科阶段曾享受过国家留学基金

资助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或本科阶段曾享受过国家留学基金

资助的在读一年级硕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 35 岁（1984 年

10 月 20 日以后出生）。 

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须为长江—伏尔加河”高校联盟

中方成员高校在读硕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 35 岁（1984 年

10 月 20 日以后出生）。 



 

  
 
 

 

本科插班生：须为长江—伏尔加河”高校联盟中方成员

高校全日制在读二年级（含）以上本科生，学习成绩平均分

不低于 80分或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2分或专业排名前 30%。 

9.外语水平 

原则上需达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外语条件》

规定的外语合格条件。申请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

外语未达标者，如被录取，派出后可进行一年俄语预科学习。

预科考试未通过者，本次留学资格终止。 

10.曾获国家公派资助(含本计划)赴俄学习的应届本科

/硕士毕业生亦可再次申请本计划资助赴俄攻读更高层次学

位，不受回国五年后方可再次申请国家留学基金的限制。 

五、 申报流程 

符合申请条件且有意申请者，获得所属学校同意后，请

于 2019 年 10 月 20 日-31 日，登陆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

台（apply.csc.edu.cn），上传相关申请材料（详见附件）

并完成网上报名。推选单位需对申请人的政治思想、师德师

风/品行学风等严格把关，并在申请表主表单位推荐意见栏

中对上述表现做出评价。 

◆ 网上报名注意事项： 

网报填写“项目名称”时，申报留学身份为本科插班生

的请选择“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派出渠道”请选



 

  
 
 

 

择“赴俄罗斯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其他人员请选择“国家

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派出渠道”选择“赴

俄罗斯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所有通过本联盟申报该项目的

人员在“受理机构”一栏务必选择“四川大学”。 

网上申请完成后，申请人需打印《国家留学基金委管理

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在打印该表时，将自动生成《出

国留学申请单位推荐意见表》，表中“推荐单位意见”一栏，

需由所在高校负责选拔工作的主管部门认真核对申请人所

填信息后填写推荐意见，并由负责人签字，加盖所在部门公

章。 

赴俄攻读联合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申请人：请于 10 月

28 日前将国内导师推荐信扫描件发送至秘书处邮箱，扫描件

及邮件标题均以“导师意见-姓名-学校”的格式命名。 

请申请人务必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前，将

《国家留学基金委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出国留

学申请单位推荐意见表》及国内导师推荐信（仅申请联合培

养硕士、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需要）纸质原件材料寄送至联

盟中方秘书处。 

六、 咨询方式 

联系人：田老师    电话:028-85407996 

邮箱：uayv@scu.edu.cn 

mailto:uayv@scu.edu.cn


 

  
 
 

 

邮寄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四川大学

国际处 515 办公室（邮编：610065） 

 

附件：应提交的申请材料及说明 

 

 

“长江—伏尔加河”高校联盟中方秘书处 

2019 年 10 月 9 日 

 

  



 

  
 
 

 

附件 

应提交的申请材料及说明 
 

一、应提交申请材料 

1.《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按留学

类别填写) 

2.《单位推荐意见表》 

3.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4.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 

5.邀请信/入学通知书复印件 

6.收取学费明细表(硕士、博士研究生类申请学费资助

人员提供) 

7.成绩单复印件(除访问学者外其他类别申请人提供) 

8.学习计划(外文) 

9.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除本科插班生以外申请人

提供) 

10.专家/导师推荐信(研究生类申请人提供) 

11.国外导师简历(研究生类申请人提供) 

12.职称证书复印件(访问学者类申请人提供) 

13.获奖证书复印件(如有) 



 

  
 
 

 

请按以上顺序准备一份纸质申请材料，并按国家公派留

学管理信息平台上的说明将相关的材料(第 1-2项不用上传)

扫描并上传至信息平台(上传文件必须为 pdf 格式，文件名

称无要求，单个附件大小不能超过 3MB)，纸质材料用订书机

在左上角装订成册提交给受理单位审核并留存。 

如提供的材料中有英语以外语种书写的，需另提供中文

翻译件。 

申请材料一律使用 A4 复印纸打印或复印，请在申请表

第一页粘贴申请人近期彩色照片(一寸免冠、光纸正面)。申

请人需向“长江—伏尔加河”高校联盟中方秘书处提交一套

书面申请材料。 

申请人应对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是提供

虚假材料的申请，-经查实，材料审核不予通过;已被录取的，

取消留学资格。 

申请人未按要求上传材料或上传材料模糊不清、无法识

别的，视为无效申请，材料审核不予通过。 

二、申请材料说明 

1.《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 

申请人需先登录网上报名系统，并按要求如实在线填写

申请表;在填写完申请表并确认无误后，可按系统提示完成



 

  
 
 

 

网上提交并打印。申请表中的有关栏目应视实际情况和项目

要求进行填写，如无相关情况可不填(如工作经历)。 

申请人提交的书面申请表应与网上报名信息内容一致。

申请人提交申请表后，在受理机构接收前可以提回修改，受

理机构接收后不能提回申请表。如确实需在受理机构接收后

修正内容，需联系秘书处退回，并在项目开通期内再次提交

申请表。因此，申请表填写完成后，请务必仔细核对无误后

方可提交。申请人需在申请材料“申请人保证/签字”栏中签

名。 

2.《单位推荐意见表》 

单位推荐意见表在申请人打印申请表时由网上报名系

统自动生成(申请人在网上报名阶段此表不在报名系统中显

示)。推荐意见应由申请人所在部门(院、系、所等)针对每位

申请人填写。上级批准意见由所在高校负责选拔工作的主管

部门在认真核对申请人所填信息后填写，应加盖推荐单位公

章。 

3.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请申请人将身份证正反面(个人信息、证件有效期和发

证机关)同时复印在同一张 A4 纸上。 

4.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 



 

  
 
 

 

申请人应按《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外语条件》(具

体要求见 https://www.csc.edu.cn/article/1045)规定的

外语合格条件。提交相应的有效外语水平证 明复印件，若无，

则外语水平应填写未达标。 

5.邀请信复印件或入学通知复印件 

(1)申请人应提交正式邀请信复印件/入学通知复印件。

邀请信复印件/入学通知复印件应使用拟留学院校(单位)专

用信纸打印，并由主管部门负责人/导师签字。如因拟留学院

校(单位)行政审批手续规定限制，在申请截止时间前无法出

具正式入学通知，则须出具使用拟留学院校(单位)专用信纸

打印井由对方主管部门负责人/导师签字的明确意向入学通

知。 

(2)邀请信/入学通知中应包含以下内容: 

a.申请人基本信息:申请人姓名、出生日期、国内院校等; 

b.留学身份; 

c.留学时间:应明确起止年月(如需读预科，请务必分别

注明预科学习和专业学习的起止年月); 

d.留学专业; 

e.外方负责人签字与联系方式; 



 

  
 
 

 

f.可在邀请信中注明被邀请人己通过外方面试或考试，

外语水平符合其要求，否则应单独出具外方认可申请人外语

水平的证明。 

g.如果邀请信复印件/入学通知复印件为英语以外语种

书写，需另提供中文翻译件。翻译件应由国内推选单位加盖

审核部门公章; 

※请不要提交俄教科部派遣函或用于办理入境签证的

俄内务部黄页。 

h.外方收取学费情况:如申报项目外方不收取学费/免

除全部学费/利用其他奖学金支付全部学费，外方邀请信/入

学通知书中须明确;如申报项目外方需收取全部/部分学费，

外方邀请信/入学通知书中须明确支付的具体额度; 

6.收取学费明细表(硕士、博士研究生类申请学费资助

人员提供) 

申请学费资助人员如在提交的邀请信复印件/入学通知

复印件中未注明留学所需费用相关信息，则须另行提交收取

学费明细表复印件或有关学习费用明细表复印件; 

7.成绩单复印件(除访问学者外其他类别申请人提供)  

提供成绩单应包括本科、硕士(如有)、博士(如有)学习

阶段，直至最近一学期的成绩。成绩单应由就读单位教务处、

研究生院或有关学生管理部门开具并盖章 。 



 

  
 
 

 

8.学习计划(外文) 

申请时应提交外文学习计划(1000 字以上)。学习计划如

为英语以外语种书写，需另行中文翻译件(需加盖审核部门

公章)。 

9.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除本科插班生以外申请

人提供) 

留学类别为本科插班生的申请人和应届本科生身份的

申请人无需提供。  

10.专家/导师推荐信(研究生类申请人提供) 

赴国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申请人:如所在单位推荐申

请学费奖学金资助，应另行提交两封专家推荐信。推荐人应

来自不同单位(其中一人应来自高校或科研机构)且须真有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推荐信应使用推荐人所在单位专用信

函纸(有单位抬头名称)打印并由推荐人本人签字。 

联合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国内导师应提交推荐信，主

要内容包括:对申请人推荐意见;重点对申请人出国学习目

标要求、国内导师或申请人与国外导师的合作情况及对国外

院 校、导师的评价等。国内导师意见由受理单位按要求扫描

上传至信息平台。 

11.国外导师简历(研究生类申请人提供) 



 

  
 
 

 

主要包括国外(硕士、博士阶段)导师的学习、学术背景;

目前从事科研项目及近五年内科研、论文发表情况;在国外

著名学术机构任职情等，原则上不超过一页。导师简历需由

其本人提供并签字，特殊原因外方导师不能提供，需在申请

表“国外导师”栏中加以说明。如有多位导师的情况，请提

交实际指导教师提供并签名的简历。 

12.职称证书复印件(只需访问学者申请人提供) 

访问学者申请人应提供最高职称复印件，在网报时需将

最高职称、最高学历及学位证书复印件合并为一个电子文档

进行上传。 

13.获奖证书复印件(如有) 

应是与申请国家留学基金相关的、获奖级别最高、日期

最新的奖励(原则上应是五年内获得的)。获奖证书复印件不

得超过 5 页(含 5 页)。如无，可不提交 。 

 

对未按上述要求提交申请材料的，材料审核不予通过。 

 

  



 

  
 
 

 

附件 2 

XX 学校推荐人选名单表 
 

序号 姓名 学号 所在院系 专业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学校负责人

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邮箱  

 

（此表请加盖学校相关部门公章，并将扫描件发送至秘书处

邮箱：uayv@scu.edu.cn） 

 

 

  

mailto:uayv@scu.edu.cn


 

  
 
 

 

附件 3 

“长江—伏尔加河”高校联盟 
成员高校名单 

 

一、中方成员高校（以中文首字母排序） 

四川大学（中方牵头高校） 

安徽大学 

长江大学 

成都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九江学院 



 

  
 
 

 

南昌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外国语大学 

武汉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西华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西南科技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南大学 

 

 

 

 



 

  
 
 

 

二、俄方成员高校（以俄语首字母排序） 

下诺夫哥罗德国立技术大学（俄方牵头高校） 

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巴拉科夫工程技术学院 

巴什基尔国立医科大学 

伏尔加河国立水运大学 

维亚特卡国立大学 

格拉佐夫国立师范学院 

伊热夫斯克国立医学院 

伊热夫斯克国立农学院 

伊热夫斯克国立技术大学 

全俄国立政法大学伊热夫斯克学院 

喀山创新大学 

喀山国立理工大学 

喀山联邦大学 

基洛夫国立医科大学 

马里埃尔国立大学 

莫尔多瓦国立师范学院 

莫尔多瓦国立大学 

下诺夫哥罗德国立大学 

高等经济大学下诺夫哥罗德分校 

下诺夫哥罗德国立音乐学院 



 

  
 
 

 

下诺夫哥罗德国立农学院 

下诺夫哥罗德国立建筑工程大学 

下诺夫哥罗德国立语言大学 

下诺夫哥罗德国立师范大学 

奥伦堡国立农业大学 

奥伦堡国立医科大学 

奥伦堡国立师范大学 

奥伦堡国立大学 

奔萨国立大学 

彼尔姆国立大学 

伏尔加国立理工大学 

伏尔加医科大学 

萨马拉国立医科大学 

萨马拉国立技术大学 

萨马拉国立交通大学 

萨马拉国立大学 

萨拉托夫国立音乐学院 

萨拉托夫国立法学院 

萨拉托夫国立农业大学 

萨拉托夫国立医科大学 

萨拉托夫国立技术大学 



 

  
 
 

 

列奥维斯医科大学萨拉托夫分校 

萨拉托夫国立大学 

俄罗斯经济大学萨拉托夫社会经济学院 

乌德穆尔特国立大学 

乌里扬诺夫斯克国立师范大学 

乌里扬诺夫斯克国立技术大学 

乌里扬诺夫斯克国立大学 

楚瓦什国立师范大学 

楚瓦什国立大学 


